
回應信報財經月刊八月號文章：  
「香港立法問題的癥結 — 訪立法會議員余若薇」 

 

梁愛詩 

 

 

  信報財經月刊八月號一篇題為「香港立法問題的癥結 — 訪
立法會議員余若薇」的文章，多次提到律政司司長和律政司在落實《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中所擔當的角色，但其中有些論點與事實有出入，現

作出澄清。 

 

  文章提到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在訪問中指律政司在有關立法工作

中失職，並稱律政司對於這項憲制立法有責任去扮演一個特別的角

色，而不是作為特區在法律上的打手或技術人員，不是為配合政策

做好包裝，而是做好守龍門的角色，對不符合法治原則的事情挺身

而出，有保護公眾利益的職責。 

 

  本人希望指出，我今年一月十七日在立法會就施政報告動議

辯論致辭時已明確指出，律政司在未來的日子裡會繼續肩負維持法

治的重任，例如：(一) 律政司會向當局提供意見，研究建議的措施

能否根據現行法律予以落實，如果不能的話，則能否循其他合法途

徑施行，例如立法或修改有關建議；(二)亦會提供意見，研究建議

的政策或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及其所載的人權保障及其他規定，如果

不符合，則有關政策或法例不得施行。除了這些原則及檢控權是獨立，不受任

何干預外，律政司與其他部門一樣，有責任支持政府的政策。 

 

  在二十三條立法問題上，律政司也是本著這種精神，去確保有關法例

建議是符合《基本法》和國際人權標準，我與余議員意見不同，但不見得只有

追隨余議員的意見才是維護法治。下面我會解釋律政司在二十三條立法工作上

的角色，而保障國家安全所需的措施，應由保安局作建議。 

 

  一直以來，所有條例草案由政策局負責，九七年前如此，九七年後亦

如此，回歸前政府有意為二十三條立法，1996 年《刑事罪行(修訂)(第 2 號)

條例草案》是由保安局局長黎慶寧提出的，去年《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亦由保安局局長提出獲得通過，從未有議員反對過，《國家安全(立法條

文)條例草案》由保安局負責是符合政府一貫做法的，而非律政司 責。其實

在整個過程，律政司與保安局是並肩進行立法和諮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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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政司在特區政府提出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建議前，已做了大

量準備工作，特別是關於現行法例及其他國家有關條例和案例的研究；此外，

律政司亦要確保在建議中的新法例既不會也不能減少香港市民按《基本法》享

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政府亦同意，在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時，政府有

憲制上的責任，必須遵守《基本法》及其內載保障人權的其他條文。國際著名

人權專家御用大律師彭力克亦信納政府建議的內容符合人權法律，並認為在法

律原則上，建議並無不恰當之處。 

 

  《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 在三個地方加入條文，使有關條例

的適用，解釋和執行，必須符合《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即包括《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又給予被告人特別要求陪審員裁決的權利，以及免

責的條文，刻意保障言論集會及信念自由，切切實實地履行維護法治的責任。 

 

  凡此種種，都顯示律政司在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上，

並不只是作為「特區在法律上的打手或技術人員」，而是做好守龍門的角色，

積極地保障立法符合憲法及市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余議員稱二十三條立法是憲制立法，我不同意；《基本法》是憲制立法，

只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落實二十三條立法，如同入境條例落實《基本

法》第二十四條一樣，是履行憲制法律規定的義務，它是本地立法，不是憲制

立法。 

 

  對於余議員指「政府一開始就行錯路，當初應接受各界的建議以白紙

草案諮詢，但政府竟不顧公眾反對，企圖快刀斬亂麻….急急通過。」這也是
與事實有出入。余議員又稱：「政府急急要於七月九日這條死線前通過立法。

我覺得律政司對違反立法應有的程序有責任站出來說話，並不是政府有此政

策，律政司就要配合。」明白立法程序的人，都會同意凡是草案恢復二讀，必

須獲得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支持，才能放上議程，本年六月十九日，立法會內務

委員會通過把《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放入七月九日的議程，完全符

合立法程序。有人認為，沒有發出白紙草案，就是沒有依照立法程序。其實白

紙草案，並非立法途徑必經之道，相反，是一種不常採用的方法去諮詢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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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府已採用了諮詢文件方式，白紙草案便是重複諮詢工作。有人認為白紙

草案給予議員更大的修訂空間，其實，修訂空間只是由法案詳題限制，現草案

的詳題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委予

的責任，修訂《刑事罪行條例》、《官方機密條例》及《社團條例》，以及為相

關，附帶及相應修訂訂定條文”，極其寬鬆，在二十三條的範圍內，議員有極

大的修訂權，條例的執行，看不到有涉及財政支出的一面，因此認為非白紙草

案不可是錯誤的。 

  

  眾所周知，《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自去年九月展開諮詢以

來，在三個月的諮詢期內共收集近十萬份由團體和個人提交的意見書，包括三

千八百多份外地人士的意見書，涉及約三十七萬多個簽名，這些意見包括贊成

及反對的聲音。政府亦出席了二百五十多個相關會議、研討會和論壇；立法會

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共進行了十二次會議，二百七十一個團體和個人表達了意

。政府在充分考慮這些意見後，才在今年二月份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的，

並對原有建議做出了九項重要修改
1
，其中包括取消隱匿叛國罪和取消管有煽

動刊物的罪行。因此，《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已經不是保安局和律

政司閉門造車所產生的草案，而是已吸納了政黨、法律界、學者及社會人士的

意見所草擬出來的法例。 

 

  此外，自草案提交立法會以來，法案委員會開了二十九次會議，總共

超過一百小時，舉行四次聽證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直到六月中，政府提出

了五十多項修訂建議
2
，包括加入《約翰內斯堡原則》中“煽而可能動”的要求，

就是煽動叛亂行為必需相當可能引起他人作出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時，才算犯

罪，再次回應社會的聲音。因此說政府沒有充足諮詢，不聽民意，或者急急通

過法例，是不能成立的。 

  

  政府原建議二十三條的立法在七月九日恢復二讀，這是基於政府認為

法案在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市民基本權利和自由之間已取得一個良好的平

衡，時機亦成熟，更不希望二十三條的問題繼續分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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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七月一日的遊行顯示，仍有部分市民對法案內容有意見，對草案未

能完全接受。考慮到市民的顧慮和社會的認受性，政府遂再次提出了三項重大

修訂，包括撤銷禁制因從屬內地被取締的社團的組織；警方緊急搜查權；以及

在未得授權對非法取得受保護資料作損害性披露一罪加入“公眾利益”的免

責條文，以消除市民疑慮。但由於時間倉卒，市民未有機會認識有關修訂內容，

反對聲音依然激烈，加上未獲得多數議員支持，政府最後決定押後恢復二讀。 

 

  對於余議員批評特區政府揣摩中央政府的意見，她可以比較一下草案

和內地的法律，便知道草案完全是按照我們所熟悉的香港法律制度草擬，沒有

引進內地法律。雖然涉及國家安全，應該要諮詢中央，特區政府亦有諮詢中央，

絕非揣摩中央意見，而整個草案的出發點，除維護國家安全外，也刻意保障市

民的權利和自由。 

 

  至於余議員對法律草擬的批評，我司將虛心檢討，不過審議草案和提

出修訂，正是余議員的權和責；而且是法案委員會100多個小時會議工作的目

標。 

 

  七月一日以後，特區政府認真檢討，五十萬市民上街遊行的原因，其

中很明顯的是，政府和市民之間的溝通渠道、方式、策 等，都有不足之處，

而政策的制定和推行的先後緩速，亦有需要改善，行政長官在七月十七日的講

話，已承諾施政改革。就二十三條立法而言，我們檢討為什麼我們認為市民能

接受的草案，引起強烈的反對？除了溝通上的缺點，非典型肺炎肆虐本港三個

月之久，期間政府沒有進行中期檢討，未能清楚評估事態進展，予人一種匆忙

的感覺，這些都值得政府反省。政府就二十三條立法事件吸取了經驗，日後立

法，會考慮得更仔細。但是，對整件事的過程，我認為有向市民交代的需要，

況且，余議員的指責，有回應的需要，以免加深市民對二十三條立法工作的誤

解，損害大家對香港維持法治的看法，倒頭來只會影響本地和外來人士對香港

的信心，並非市民的褔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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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把叛國罪中的"戰爭"界定為限於公開的宣戰和公開武裝衝突，因此，示威
和暴亂不會構成戰爭；條例草案明文規定取消隱匿叛國此項普通法罪行；

而且，叛國罪行將不適用於非中國國民； 

 從分裂國家和顛覆罪行中刪除"威脅使用武力"的元素，把有關罪行局限於
藉進行戰爭或使用嚴重危害中國的穩定或領土完整的武力或嚴重犯罪手

段； 

 從分裂國家罪行中刪除"抗拒主權的行使"； 

 必須要有意圖煽惑他人犯叛國、顛覆或分裂國家罪行，才會構成處理煽動
刊物罪；取消管有煽動刊物的罪行； 

 關乎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資料，將限於根據《基本法》是由中央負責的
事務，才會受到保護；只有未經授權披露非法取得該等資料而危害"國家安

全"的人士才會被懲處。此外，根據新訂的《官方機密條例》第 18(2)(d)

條，只有在未獲授權下，通過黑客、盜竊或賄賂等刑事行為取用受保護資

料，並對之作損害性的披露才屬犯罪。未經授權而對由公務人員洩漏的受

保護資料作損害性的披露，並不適用於內地官員洩漏的資料； 

 對於保安局局長基於國家安全理由決定取締因從屬於因國家安全被禁止運
作的內地組織的本地組織，不滿決定的人可根據法律論點及事實，向原訟

法庭提出上訴。 

 警方根據《刑事罪行條例》新訂第 IIA部行使的調查權力，不適用於新聞
材料。而額外給予財務調查權力的建議已撤回。 

 透過確保新條文的適用範圍、釋義及執行須符合《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的
規定，條例草案加入了對人權的保障。 

 被告人有權就全部第二十三條所訂罪行，選擇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
訊。 

 

註 2 

政府提出了 50 多項修訂建議，其中包括下列 4 大項目：(1)煽動叛亂行為必需

相當可能引起他人作出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時，才算犯罪，而檢控處理煽動刊物
的時限，定為兩年；(2)所有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取締社團的程序，全部按新增

條文處理，可基於事實及法律理由，上訴到法院，上訴程序細則，由保安局局

長制定，交立法會審議；(3) 賦與警方的緊急搜查權，須由助理警務處長或以

上職級授權，方可行使；(4)條例的適用、解釋和執行，需符合基本法第三章

保障居民權利和自由的所有條文。
 

 

 


